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６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点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楼七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 卢辉生

６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６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４

，

６４５

，

８４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３５％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名，代表股

份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６％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３６

名，代表股份

１

，

３５６

，

５３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９１ ％

。

２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９．０６％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太原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３９．０６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６２３

，

４３５ ０．１３５９ ６８１

，

５００ ０．１４５２ ５１

，

６００ ０．０１０１

表决汇总

１８３

，

９１２

，

７４７ ３９．１９ ６８１

，

５００ ０．１４５２ ５１

，

６００ ０．０１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０％

。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６２３

，

４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５．９５７９％

；反对

６８１

，

５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５０．２３８３％

；弃权

５１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８０３８％

。

二、 审议通过了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 意 回 避 反 对 弃 权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占总股

本比

例

％

股数

占总股

本

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现场表决

５２

，

８７７

，

０３２ １１．２７ １３０

，

４１２

，

２８０ ２７．７９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２７０

，

７０７ ０．０５７６９ ０ ０ ９３２

，

２２８ ０．１９８７ １５３

，

６００ ０．０３２７

表决汇总

５３

，

１４７

，

７３９ １１．３３ １３０

，

４１２

，

２８０ ２７．７９ ９３２

，

２２８ ０．１９８７ １５３

，

６００ ０．０３２７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５２

，

８７７

，

０３２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２８．８５％

；回避

１３０

，

４１２

，

２８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７１．１５％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０％

。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７０

，

７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９５５８％

；反对

９３２

，

２２８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７２１３％

；弃权

１５３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１．３２３０％

。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原建民 孙水泉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５７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书面和电话传真方式发出临时董事

会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综合楼七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辉生先

生主持，公司

１３

名董事

１２

名出席或委托出席，董事张亚平因病故缺席。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及部分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举行，会议召集、参与表决董事人数、会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

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洪洞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担保期

１

年。该议案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５８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化）签署互保协议，规定双方最担保

额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山西三维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洪洞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山西焦化向中国工商银行洪洞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担保相关事宜。

本次担保为山西焦化提供担保的金额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８．７３％

，公

司累计为山西焦化担保

６

亿元人民币。另外，由于山西焦化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负债率达

７０％

以上，根据《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山西焦化基本情况

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４９３９０

法定代表人：郭文仓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６

，

５７０

万元

经营范围：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无。

２

、山西焦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西焦化的资产总额为

７０．３１８

亿元，负债总额

５８．１２７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２．６６％

，股

东权益合计

１２．１９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４．０６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０．６６８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山西焦化的资产总额为

７６．３３

亿元，负债总额

６３．０４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２．５９％

，股

东权益合计

１３．１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７．４０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１．００５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担保内容的主要情况：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１

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山西焦化生产经营状况好转，同时山西焦化为本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洪洞支行申请

２．６０

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借款偿还风险可控，公司对山西焦化提供上述担保是较为安

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担保总额为

１６．８９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７３．７６％

。

另外，公司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本公司担保贷款

１４．２

亿元提供反担保

１４．２

亿元。除以上担保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山西焦化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山西焦化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目前

该公司经营状况好转，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５９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及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山西三维公司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８

、现场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３

）见证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提案名称：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洪洞支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刊登有关提案内容。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电话、传真或邮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８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应持

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应持有股东账户

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六、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山西省洪洞县赵城

．

山西三维公司

联 系 人：侯俊义 梁国胜 冯李芳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７－６６６３１７５

，

６６６３４２３

，

６６６３１２３

传 真：

０３５７－６６６３５６６

邮政编码：

０４１６０３

２．

会议费用：会期为半天，与会人员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回避

１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

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洪洞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

①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帐户号

＂

、

＂

身份证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

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②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①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５５

股票简称：三维投票

②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ｂ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

１

代表议案，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

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洪洞支行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ｃ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ｄ

、对每一议案的表决，一经投票，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备查文件：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８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该次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监事及相关与会人员，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开展及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的需要，为更好地筹划资金安排，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本公

司及所属公司以信用方式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该等综合授信额度属于无担保、无抵押、免费用的综合

授信，主要用于开立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海外代付等。具体如下：

１．

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８

亿元人民币

２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２．

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３．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

５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４．

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

３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５．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

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６．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

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７．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８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８．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交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６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９．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东亚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等值

１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以上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增加项目为“普通货运；房屋、设备及固定资

产租赁”。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一款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修订，增加项目为“普通货运；房屋、

设备及固定资产租赁”，详件附件。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发惠州与关联方签署工程设计合同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１－

０３９

）

审议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１

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陈建十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０

）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公司章程》具体修改条款

一、章程第十三条第一款，原条款：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

备、电子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原器件、接插件和原材料，生产、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以上生产项

目均不含限制项目）；金融计算机软件模型的制作和设计、精密模具

ＣＡＤ／ＣＡＭ

技术、节能型自动化机电产品

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产品及金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

技术开发和安装工程；商用机器（含税控设备、税控系统）、机顶盒、表计类产品（水表、气表等）、网络多媒体

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金融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系统集

成。”修改为：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

备、电子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原器件、接插件和原材料，生产、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以上生产项

目均不含限制项目）；金融计算机软件模型的制作和设计、精密模具

ＣＡＤ／ＣＡＭ

技术、节能型自动化机电产品

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产品及金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

技术开发和安装工程；商用机器（含税控设备、税控系统）、机顶盒、表计类产品（水表、气表等）、网络多媒体

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金融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系统集

成；普通货运；房屋、设备及固定资产租赁”。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９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发惠州与关联方

签署工程设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开发惠州”）与信息产业电子

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子十一院”）签署《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电子十一院将负

责公司惠州基地一期厂房建设的工程设计， 设计费用为

３８４

万元人民币， 公司惠州基地项目用地总面积约

１２４

，

２６７

平方米。

２

、 鉴于本公司与电子十一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３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１

票，关联董事陈建十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客

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项交易不需经本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电子十一院”）

法定代表人：赵振元

注册资本：

２．１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林路

２５１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子行业各类工程、民用建筑、新能源工程等。

２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３５％

的股份。

３

、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年

３１

日，电子十一院总资产

１２．２７

亿元，净资产

４．６８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２９．６３

亿元，净利润

１．６９

亿元。

三、定价依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四、工程设计合同主要内容

１

、 合同标的：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一期工程设计

２

、 设计内容：总平面规划图设计；绿化平面图设计；总体规划文字说明；建筑设计方案；初步设计；施工

图设计、（节能、环保专篇）绿色建筑设计。智能化深度设计、幕墙深化设计和室内（部分）二次精装修设计项

目需要发包人另行委托设计、网架、水蓄冷、雨水回用、绿化景观等。

３

、 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初步设计通过后

６０

日内分阶段完成设计资料及文件的全面交付。

４

、 设计费用：

３８４

万元人民币。

５

、 设计费支付方式

付费次序 占设计费

付费额

（万元）

付费时间（由交付设计文件所决定）

第一次付费（定金）

２０％ ７６．８０

本合同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天内

第二次付费

１５％ ５７．６０

一期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经政府部门审批通过

后

１０

个工作天内

第三次付费

１０％ ３８．４０

一期桩基础施工图提交后

１０

个工作天内

第四次付费

５０％ １９２．００

一期全部施工图文件提交后

１０

个工作天内（分

期）（施工图提交审查通过）

第五次付费

５％ １９．２０

一期竣工验收通过后

１０

个工作天内

合计

１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６

、 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７

、 双方责任：

（

１

）开发惠州主要责任：

１

）开发惠州有权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但因

修改致造成设计人设计返工时，应征得设计人的同意。

２

）开发惠州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日期向电子十一院支付设计费，每逾期支付一天，应承担应支付

金额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３０

天以上时，电子十一院有权书面通知开发惠州，暂停履行下阶段工

作。

（

２

）电子十一院主要责任：

１

）电子十一院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设计，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及份

数向发包人交付设计文件，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

２

）电子十一院对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 由于设计人员错误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损失，电子十一院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直接受损部分的设计费。损失严重的，根据损失的

程度，按工程设计责任保险有关条款予以赔偿。

３

）如因电子十一院而延误了设计文件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万分之五。

４

）电子十一院交付设计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的设计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所有的必要调

整补充。“电子十一院“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设计文件二年内项目开始施工，负责向开发惠州及施工单位进

行设计交底、处理有关设计问题和参加竣工验收。在二年内项目尚未开始施工，电子十一院仍负责上述工

作。

５

）电子十一院必须积极配合开发惠州调整的设计要求以及对设计图纸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承担永久责

任。

６

）开发惠州提出的设计要求变更，变更费用超出

１０

万元时，电子十一院可以按约定的方式收取相应的

费用，变更费用不超出

１０

万元，电子十一院不收取费用。

８

、 合同终止或解除

１

）在合同履行期间，开发惠州有权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电子十一院未开始设计工作的，开发惠州不

承担任何责任，且电子十一院需退还给开发惠州

２０％

的第一次付费；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开发惠州应根据电

子十一院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设计费。

２

）合同生效后，电子十一院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应双倍返还开发惠州已支付的定金，且给发包人造

成损失的，“电子十一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９

、 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提交惠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１０

、协议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

１１

、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五、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本公司与电子十一院未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六、对公司的影响

开发惠州与关联方电子十一院签订的工程设计合同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合同的如期履行，将有助于公司惠州项目的顺利实施，对公司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以及全面提高公

司整体竞争力之战略目标将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

１

、 董事会决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３

、 工程设计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０４０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３．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４．

召 集 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６．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议召开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

１

）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８

亿元人民币

２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

２

）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

３

）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申请

５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

４

）以信用方式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

３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

５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

６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

７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８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

合授信额度；

（

８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交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６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

合授信额度；

（

９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东亚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等值

１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

度。

（二）特别决议议案

１．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

以上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已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董事会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

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每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四、 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５

（

３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００９５ ８３２０５２８５

（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７５０７５

（

５

）联 系 人：葛伟强 李丽杰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 议 议 题 投 票 指 示

１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１

）

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８

亿元人民

币

２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２

）

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３

）

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

５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４

）

以信用方式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

３

亿元人民

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５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

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６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

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７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申请等值

８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８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交通银行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申请等值

６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９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以信用方式向东亚银行苏州分行申

请等值

１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公司章程修订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5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2011-29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7

日

－2011

年

11

月

18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

2

号内蒙古大厦酒店

3

层会见厅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志军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70

人、代表股份

135,354,08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4486％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21,719,48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2.8851％

，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

65

人，代表股份

13,634,59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63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的议案》；

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的投资期限延长一年。投资品种包括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市场

基金；中风险的债券型基金；高风险的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股票，以及公司董事会认可的投资理财产品。

公司短期理财的总金额不超过

3.5

亿元，其中公司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

3.5

亿元

,

中风险理财

产品的投资总额不超过

3

亿元

,

高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总额不超过

3.5

亿元。公司短期理财的期限为一年，即自

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的议案》之日起一年。到期后如需延长应由股东大会根据市

场情况重新批准。

表决情况：

同意

123,796,0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1.4609％

；反对

11,520,7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8.5116％

；弃权

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75％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 董事会拟利用部分资金进行风险较低、 收益稳定的委托贷

款、信托产品投资，投资总额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其中低风险对外投资总额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高风险对外

投资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

同意

122,340,9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0.3859％

；反对

12,94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9.5622％

；弃权

7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19％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马焱、马娴慧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1-077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以书

面通知方式发出，于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十六名，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十六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章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1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

2011

年

1-8

月财务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

2011

年

1-8

月备考财务报告》。

三、审议并通过了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公司《

2011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

四、审议并通过了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公司《

2011

年度备考盈利预测报告》。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根据总经理蒋建军提名，聘任张小红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公司前述《

2011

年

1-8

月财务报告》、《

2011

年

1-8

月备考财务报告》、《

2011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

2011

年

度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及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附件：张小红先生基本情况

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

:

张小红先生基本情况

张小红，男，

1966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

1988

年

8

月参加工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外贸专业毕业，硕

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988.08

西飞集团公司

18

车间工艺员；

1989.10

西飞集团公司 总工程师办公室技术员；

1994.02

西飞集团公司 飞机销售处室主任；

1996.05

西飞集团公司 飞机销售处副处长；

2001.09

西飞集团公司 飞机销售处处长；

2006.09

西飞集团公司 市场营销部总经理；

2008.03

西飞国际 市场营销部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2009.11

西飞集团公司 办公室主任、党总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

2010.07

西飞国际 总经理助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惩戒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不存在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要求，我们作为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对公司聘任副总经理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经审阅拟聘任副总经理张小红先生简历并了解相关情况，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

期限尚未届满， 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二、公司提名和聘任副总经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聘任张小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强 力 冯根福 杨乃定

王伟雄 王开元 张 武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1-5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临时）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方

式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有关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

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竞得石家庄市

[2011]047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及有关出让合同

)

的议案

公司参与石家庄市编号

[2011]047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拍并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竞得上述

地块。该地块位处石家庄市裕华路

-

维明街

-

工农路

-

民心河

-

师范街围和区域（地下空间），土地面积

28,614

平

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33,268.16

平方米（其中房权面积

26,475.96

平方米，车库建筑面积

6,792.2

平方米），成交总

价为人民币

22,955

万元。

11

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签发的该地块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经审议，公司董事

会同意上述受让事宜并授权签署有关出让合同。

(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28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技术中心获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

2011

年第

29

号公告《第十八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名单、撤销和调整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

单》（

http://www.sdpc.gov.cn

）。根据公告，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技术中心被认

定为第十八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根据《海关总署

2007

年第

13

号公告》的有关规定，

公司技术中心将享受用于科学研究、试验的国外进口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

优惠政策。据此公司将向所在地直属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审批等有关手续。

公司技术中心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认证体现了公司

在研发领域的技术和人才优势，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1-30

号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一大股东

--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宝控股

"

）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将其所持有得

本公司股份

92,962,319

股其中

70,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中信信托责任有限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2009

年

10

月

16

日，质押期限为两年。（参见

2009

年

8

月

12

日、

9

月

23

日、

10

月

17

日、

2010

年

9

月

15

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近日接到中宝控股的通知，中宝控股已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将上述质押股份全部解除质押，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7

日，中宝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2,962,31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80%

。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